
德宏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2016年财政拨款
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说明

德宏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预算2016年情况如下：
一、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

无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预算。
二、公务接待费
2016年德宏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拟安排公务接待费预算5万元，主要用于接待省及县市相关部门餐费及住宿等产生的费用。
三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2016年德宏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拟安排公车运行维护费2.75万元，主要用于保障2016年城乡规划工作任务的完成（2016年重点工作任务是：1、进一步加强城乡规划编制和管理；2、全面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步伐；3、扎实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进度；4、不断增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力度；5、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；6、深入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；7、从严狠抓工程质量安全建设；8、全力做好“瑞丽江—大盈江”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立法、执法工作；9、深入推进城市环境综合治理行动。）拟产生的公务用车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等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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